
经济评论 � 2011年第 2期 ECONOM IC� REV IEW � N o. 2� 2011

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

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

李美娟
*

� � 摘要: 电信企业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与实施市场圈定的企业和被圈定企业

在下游市场的成本差异有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 分析了电信企业基于

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问题。研究发现, 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具有

成本优势时,则其通过实施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当其处于成本劣

势时,则不能通过价格行为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因此, 规制机构在制定接入规制政策时,

应根据下游市场两个企业的成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低

时,可采取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和由市场决定接入价格的两种接入规制方法;当两者成本

相同时,可采取激励性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高时,可对两者实行不对称接

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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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放松规制、引入竞争已成为世界电信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与此同时, 中国

在经历政策扶持和行政垄断带来的高速增长后也充分意识到现有体制的诸多弊端, 因此从 20世纪 90年代

开始进行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期间主要经历了放松进入规制、市场结构重组和民营化等过程。市场化改革

过程中,我国电信市场活力增强,电信企业效率提高, 通话资费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但

是,与此同时, 电信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 其中突出表现为瓶颈设施 � ( bottleneck

fac ility)与网络接入问题的凸现。

电信网络接入可分为单向接入和双向接入,本文主要研究单向接入, 即主导电信企业拥有瓶颈设施, 新

进入企业必须接入主导企业的瓶颈设施才能向用户提供一个完整的电信服务, 反之则不然。瓶颈设施的存

在意味着为形成市场竞争,主导企业必须向所有新进入企业无歧视的开放瓶颈, 但主导电信企业为限制市场

竞争并不会自动满足新进入企业的接入要求, 往往会采取一些歧视行为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或迫使已

进入者退出市场,达到市场圈定 ( market foreclosure)的目的。由此可见,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打破了

垄断、引入了竞争,另一方面又凸现了瓶颈设施和主导企业凭借其瓶颈设施采取排斥竞争的歧视性行为等新

问题, 电信产业有效竞争的格局没有像预期那样容易实现。随着世界各国电信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网络

接入问题越来越受到规制部门和电信运营商的普遍关注,建立一种能同时最大化电信网络营运的社会效益、

企业效益和消费者效用的网络接入规制模式, 是电信网络有效的互联互通, 实现电信市场竞争的关键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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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丰和泰勒尔 ( 2001)把不能廉价重复建立,对生产过程而言是唯一的输入设备称为瓶颈 (或称必需设施 )。所以, 一种

设施是否为瓶颈设施 ,取决于其是否因为物理的、地理的、法律的或者经济的限制而使其复制不可行或非常困难。



颖, 2006)。

二、相关文献回顾

市场圈定指的是一种商业行为, 该行为限制若干买者与一个卖者接触的通道 (称之为上游圈定 ), 或者

限制若干卖者与一个买者接触的通道 (下游圈定 ) ( T irole, 1988)。市场圈定一般存在于有一个部门或者产

品已经被垄断的情况下,垄断性的卖者或买者在其竞争性的上游产业或者下游产业中有效地利用其垄断势

力,排斥竞争者。从瓶颈设施理论视角看, Rey和 T iro le( 2006)认为主导企业通过将拥有瓶颈设施的子市场

上的垄断势力施加到面临潜在进入的子市场上,用以限制竞争的行为即是市场圈定。而纵向市场圈定是指

纵向一体化的主导企业拒绝竞争对手接入自己的瓶颈设施,或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作为瓶颈投入要素的接

入服务,以便将瓶颈市场的垄断势力扩展到竞争市场 ( R ey and T iro le, 2006)。此时,瓶颈设施作为纵向一体

化企业提供的产品,对下游竞争性企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并且不能被轻易地替代或复制,纵向市场圈定意

味着瓶颈设施拥有者具有较强的激励同时垄断上下游市场, 即瓶颈设施的所有者有很强的动机,设法将垄断

部门的市场支配力延伸到上游或下游互补部门。显然, 竞争性市场上被圈定企业因受到纵向一体化企业的

瓶颈设施挤压会遭受巨大损失。

电信业市场结构改革绝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了纵向一体化的自由化结构,即允许上游主导企业继续保

持纵向一体化状态,但开放下游竞争性市场,通过规制网络接入价格,为下游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自由化市场结构下,由于上游主导企业拥有瓶颈设施,因此, 其具有很强的动机对下游市场的新进入企业

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时进行歧视,将其上游垄断势力延伸到下游竞争性市场, 从而实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实

施纵向市场圈定的工具有非价格行为 (如捆绑销售、采取排他性交易合约等 )和价格行为 (如价格歧视和价

格挤压等 ), 本文主要分析主导企业利用价格行为实施纵向市场圈定问题。T iro le( 1988)认为主导企业的价

格歧视行为会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减少甚至退出市场, 或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进入, 进而达到市场圈定

效果。根据 Joskow ( 1985)对价格挤压的定义,  该垄断性供应商为所供应的投入品向其下游竞争对手收取

一个如此之高的价格,以至于后者在下游市场与一体化企业进行竞争无利可图。!拥有瓶颈设施的主导企业

通过网络接入对下游市场的独立竞争企业收取一个高于其内部下属部门的接入价格, 在下游市场对竞争对

手实行价格挤压,这无疑会提高下游市场竞争对手的成本,从而实现对竞争对手的市场圈定。

O rdover、Saloner和 Sa lop( 1990)构建一个四阶段博弈模型 (亦称 OSS模型 ) 证明了纵向一体化具有市场

圈定效应。H art等 ( 1990) 基于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理论, 构建纵向一体化和市场圈定分析框架, 形成了后

续研究的参照系。M art in等 ( 2001)对存在一个上游垄断厂商和下游双寡头厂商之间的市场圈定行为进行

经验研究,发现上游垄断厂商会对下游厂商实施纵向圈定。 Sa linger( 1988)发现纵向合并后实现一体化的主

导厂商通过停止向下游部门提供瓶颈投入要素,从而圈定其他下游企业。A rm strong ( 1998, 2002)认为在单

向接入中,瓶颈垄断厂商会倾向于向新进入厂商索取高于社会最优水平下的接入价格,即通过价格挤压排斥

下游市场的竞争。W eism an( 2001)分析了纵向一体化垄断者扭曲接入价格以排斥下游竞争者的激励问题。

认为只要使用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 ( E fficient Component Pr ic ing Ru le,简称 ECPR )来确定接入价格就可以防

止歧视行为的发生。Gabszew icz等 ( 2008)甚至认为上游主导厂商通过兼并瓶颈设施的下游购买者能够达

到市场圈定的效果。 Suzuk i( 2009)对时代华纳和特纳广播公司的纵向合并案例的分析表明, 纵向合并在上

下游市场均取得了市场圈定的效果。

上述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将重心放在了企业实施纵向市场圈定的条件和效果上, 而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

定的效果,是与实施市场圈定的企业和被圈定企业在下游市场的生产效率有关的,但现有文献少有涉猎到两

者生产效率的差异对纵向市场圈定的影响。本文在参考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

模型, 试图找出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纵向市场圈定的关系,为电信产业的网络接入规制提供建议和支持。

三、模型分析

(一 )基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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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信业的单向接入中,一般把提供瓶颈设施的市场称为上游市场, 提供竞争性服务 (如长途电话和增

加值服务等 )的市场称为下游市场。假定一个纵向一体化的主导企业垄断经营上游的本地电话网� , 同时在

下游竞争性市场提供长途电话业务, 下游市场新进入 n - 1个长话企业与它竞争。由于新进入企业必须接入

主导企业的本地电话网才能提供长话业务,假定提供一单位的长话恰好需要一单位的本地电话网的接入,令

接入价格为 a。主导企业在上游市场提供接入服务和在下游市场提供长话业务的边际成本分别为 c0、c1,

n- 1个新进入企业的边际成本相同,都为 c2, 并且 c0、c1和 c2都是固定不变的常数,本文不考虑固定成本∀。

主导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在下游市场提供长话业务的数量分别记为 q1和 qk, 其中 k = 2, #, n。n个企业向消

费者提供的长话是同质的∃ , 并进行 Cournot数量竞争, 下游市场的逆需求函数为 p = �- �Q,其中 p为长话

价格, Q = q1 + %
n

k= 2
qk, �、�为正, 且 �> c0 + c1。主导企业在上游市场的接入利润  

u

1和下游市场的长话利润

函数  
d

1分别为:

 
u

1 = ( a - c0 ) %
n

k = 2
qk,  

d

1 = [�- �( q1 + %
n

k= 2
qk ) - ( c0 + c1 ) ] q1 ( 1)

纵向一体化的主导企业总利润函数为:

 1 =  
u

1 +  
d

1 ( 2)

新进入企业 k的利润函数  k为:

 k = [ �- �( q1 + %
n

k = 2
qk ) - ( a + c2 ) ] qk ( 3)

(二 ) 模型分析

由于主导企业控制着电信网络接入的瓶颈设施 & & & 本地电话网,如果规制机构不对电信网络实行强制

接入, 则主导企业会拒绝向新进入企业提供接入服务,从而获取垄断利润  
M
,其中:

 
M
= [ �- �q1 - ( c0 + c1 ) ] q1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 M

�q1
= 0,可求出主导企业垄断条件下的产量 q

M

1、价格 p
M
和利润  

M
,即:

q
M

1 =
�- c0 - c1

2�
, p

M
=
�+ c0 + c1

2
,  

M
=
( �- c0 - c1 )

2

4�

一般来说,各个国家都会对电信网络实行强制接入。我国在 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电信条例 (作出了明确

规定:主导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这里的主

导电信业务经营者是指控制必要的基础电信设施并且在电信业务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能够对其他电信业务

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构成实质性影响的经营者。在强制接入的条件下, 接入价格应由规制机构设定还是

由市场决定呢? 如果接入价格由市场决定,主导企业是否会采取策略性行为排挤下游市场的竞争,实现纵向市

场圈定? 下面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进行分析。n个企业进行博弈的顺序如下:首先,主导企业由利润最大

化确定接入价格 a;其次,在下游长话市场,主导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分别确定各自的产出水平。根据逆向归纳

法,先分析长话市场在给定接入价格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和数量,然后求解均衡接入价格。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 1

�q1
= 0,
� k
�qk

= 0,得到各自的反应函数:

q1 =
�- �( n - 1) qk - c0 - c1

2�
, qk =

�- �q1 - a- c2
n�

反应函数联合求解得到各企业的最优产出:

q
*
1 =

�+ ( n - 1) a + ( n- 1) c2 - nc0 - nc1

�( n + 1)
, q

*
k =

�- 2a- 2c2 + c0 + c1

�( n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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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电话网由于具有高额的固定成本,不容易被替代或复制, 因而成为电信产业的瓶颈设施。

因为假定固定成本为零,并不影响分析的结论。

这一假定意味着不需要规制机构对长话价格进行统一规制, n家下游企业在长话市场面临的最终零售价格相同。



同时,计算出下游市场的总产出 Q
*
和长话价格 p

*
分别为:

Q
*

=
n�- ( n- 1) a - ( n - 1) c2 - c0 - c1

�( n + 1)
( 5)

p
*
=
�+ ( n - 1) a + ( n- 1) c2 + c0 + c1

n + 1
( 6)

命题 1: 主导企业行使价格策略性行为阻碍了下游市场的竞争,并且这种策略性行为动机越强, 主导企

业在下游市场的竞争优势越明显,对新进入企业越不利。

证明: p
*
、q1

*
和 qk

*
分别对接入价格 a求导,可得:

�p*

�a =
n - 1
( n + 1)

> 0,
�q*1
�a =

n - 1
�( n + 1)

> 0,
�q*k
�a = -

2
�( n + 1)

< 0

因而有:

� d*1
�a

=
�p*

�a
q
*
1 + (p - c0 - c1 )

�q*1
�a

> 0

� 
*

k

�a
= (
�p*

�a
- 1) q

*
k + (p - a - c2 )

�q
*

k

�a
= -

2

n+ 1
q
*
k + ( p- a- c2 )

�q
*

k

�a
< 0

即主导企业通过提高接入价格增加新进入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其利润受损的同时,将其长话需求转移给

主导企业,使得主导企业的下游利润增加,所以主导企业在接入价格上的策略性行为使得下游市场的竞争受

阻。由
�q*1
�a > 0和

�q*k
�a < 0可知, 接入价格越高, 主导企业在下游市场的竞争优势越明显,对新进入企业越不

利。

命题 2:主导企业行使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的效果,取决于其在下游市场的附属企业

与新进入企业边际成本的比较。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处于成本优势或者两者边际成本相等时, 即

c1) c2,主导企业通过行使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或把新进入企业完全驱逐出下游市场,

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处于成本劣势时, 即 c1 > c2, 则其行使价格策略性行为并不

能完全阻碍新企业的进入,长话市场最终形成多寡头竞争。此时的接入价格会随着进入企业数目的增加而

下降, 市场进入推动数量竞争, 社会福利增加。

证明:将 (4)式中的 q
*
1 和 q

*
k 的值代入主导企业的利润函数 (2)式,有:

 1 =
n- 1

�( n + 1)
( a - c0 ) ( �- 2a- 2c2 + c0 + c1 ) +

[ �+ ( n- 1) a + ( n - 1) c2 - nc0 - nc1 ]
2

�( n + 1)
2

主导企业选择最优的接入价格 a以最大化其利润,即
� 1

�a
= 0, 可得:

a
*
=
( n+ 3) �+ ( n+ 3) c0 - 4c2 - ( n - 1) c1

2( n + 3)
( 7)

( 7)式代入 ( 4)式, 可求得 q
*
1 和 q

*
k 的值分别为:

q
*
1 =

( n + 3) �- ( n+ 3) c0 + 2( n - 1) c2 - ( 3n + 1) c1

2�( n+ 3)
, q

*
k =

2( c1 - c2 )

�( n + 3)

( 1)当 c1 = c2时,则有:

q
*
k = 0, q

*
1 =

�- c0 - c1
2�

= q
M

1

p
*

=
�+ c0 + c1

2
= p

M
,  

*
1 =

(�- c0 - c1 )
2

4�
=  

M

1

a
*

=
�+ c0 - c1

2
,并且, a

*
- c0 =

�- c0 - c1
2

> 0。

可以得出,当下游市场 n个企业的边际成本相等时,如果接入价格由市场决定, 主导企业就会通过制定

高接入价格排斥竞争对手,并将竞争对手完全驱逐出下游市场 ( q
*
2 = 0),达到市场圈定的目的。主导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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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够实现市场圈定,是因为它具有相当的市场势力, 通过提高接入价格从而抬高新进入企业的边际成

本,使得新进入企业在接入价格和下游市场最终产品价格的双重挤压下无利可图而退出市场。因此,主导企

业就将上游市场的垄断势力延伸到下游竞争性市场, 通过制定垄断价格 ( p
*

= p
M
), 获取垄断利润 (  

*
=

 
M
)。

( 2)当 c1 < c2时,在下游竞争市场, 新进入企业提供长话业务的边际成本 ( a + c2 )大于主导企业的边际

成本 ( c0 + c1 ), 此时,新企业因为进入市场无利可图而被排斥在竞争性市场之外。

( 3)当 c1 > c2时,即新进入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此时下游市场的产量 q
*
1 和 q

*
k 都大于零,表明主导企业

并不能完全阻碍新企业的进入。下游市场的价格 p
*
和总产出 Q

*
分别为:

p
*
=
( n+ 3) �+ ( n+ 3) c0 + 2( n- 1) c2 - ( n - 5) c1

2( n + 3)

Q
*
= q1 + ( n - 1) qk =

( n+ 3) �- ( n+ 3) c0 - 2( n - 1) c2 + ( n - 5) c1

2�( n+ 3)

同时, p
*
- p

M
=
( n- 1)
n+ 3

( c2 - c1 ) < 0, 即 p
*
< p

M
,且
�p
�n =

4( c2 - c1 )

( n + 3)
2 < 0。

Q
*
- q

M

1 =
( n - 1)
�( n + 3)

( c1 - c2 ) > 0,即 Q
*
> q

M

1 , 且
�Q*

�n =
4( c1 - c2 )

� ( n + 3)
2 > 0。

因此,当主导企业处于成本劣势时,不能通过价格策略性行为将新进入企业全部赶出市场。随着进入企

业数目的增加,长话市场的价格不断下降,总需求不断增加, 数量竞争导致社会福利增加。

四、政府的接入规制分析

综上所述,主导企业通过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使得上游市场的垄断势力延伸到下游竞争市

场,对电信竞争和社会福利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建立合理的接入规制政策,促进电信竞争成为政府规制机构

讨论的核心。规制机构在对纵向市场圈定行为给予规制时最重要的是应实现保护竞争过程而不是保护竞争

者,由于纵向市场圈定与下游市场主导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成本有关,为此, 接入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根据成

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

当新进入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时, 规制机构可采取两种接入规制政策:一是采用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对接

入价格进行规制。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要求主导企业所收取的接入费不得超过其在下游市场为独立竞争性

企业提供接入服务而损失的机会成本,这实际上将主导企业的内部下属企业和独立的竞争性企业置于平等

的地位,因而能够削弱主导企业实施价格挤压的激励。同时由于在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下,只有生产效率高

的企业才能进入市场,因此,可防止低效率企业的进入, 降低整个产业的生产成本。二是规制机构在强制接

入的前提下,接入价格可由市场决定。因为在 c2 < c1情况下,
�a
�n

=
2( c2 - c1 )

( n+ 3)
2 < 0,即随着新进入企业数目的

增加, 接入价格也随之下降,这样,接入价格可随着下游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自动下降, 不需要政府给予干

预。同时,下游市场的长话价格也下降 (
�p*

�n
< 0),市场总需求增加 (

�Q*

�n
> 0),整个社会的福利改善。

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与新进入企业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主导企业通过采取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

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因此, 规制机构必须对接入定价进行干预。接入定价规制要求规制机构必须获得必要的

信息以计算接入价格,但由于成本信息的不完全,规制机构并不能分离主导企业在上游和下游的运营成本,

主导企业通常向规制机构提供较高的边际成本信息,以便实施价格挤压,获取下游市场的超额利润。因此,

如果规制机构只拥有部分成本以及削减成本所付出努力的信息时,可采取激励性接入定价规制政策,使主导

企业以合理的接入价格向新进入企业提供接入服务。例如, 可采用 R am esy接入定价法进行定价。Ramesy

接入定价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利润非负的约束下,同时确定主导企业的下游最终产品价格和接入价格,使社

会福利达到最大。由于 Ramsey接入定价法给予主导企业一定的定价自主权,使主导企业可以在不同消费

者和进入企业之间进行价格水平和结构调整, 因而向主导企业提供了更强的激励,使其减少实施纵向市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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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激励。

当新进入企业处于成本劣势时, 即生产效率低于主导企业, 规制机构是否让新企业进入市场呢?

Econom ides和Wh ite( 1995)认为,即使效率低于主导企业的新企业进入市场后,也可能减少社会福利无谓损

失的数量,并抵消由于进入企业的低效率而带来的产业总成本上升,进而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加。姜春海

( 2005)提出效率较低的新企业进入可以带来另一潜在效应 & & & 引入了标尺竞争。当进入导致的标尺竞争

效应足够大时,可以使规制机构的信息增加,从而对主导企业的规制更加科学有效, 并抵消新企业进入带来

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导致社会净福利增加。因此,当新进入企业的边际成本低于主导企业时, 在电信业规

制改革的初期,为培育市场竞争机制,促进有效竞争,规制机构可对两者实行不对称接入规制,给予新进入企

业一定的政策优惠,扶植其尽快成长。

五、结语

本文在纵向一体化市场结构下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

场圈定与接入规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 拥有瓶颈设施的主导电信企业能否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取决于主导

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与新进入企业之间的成本差异。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拥有成本优势, 或者两者

成本相同时,其能够通过价格策略性行为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的目的;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处于成本劣

势时, 主导企业容纳新企业的进入,下游市场成为多寡头市场竞争,并且随着企业进入数目的增加,接入价格

和市场最终零售价格都会下降,社会福利增加。因此,规制机构在制定接入规制政策时,应根据下游市场主

导企业的附属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成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在对电信网络接入进行直接规制的

同时, 还可以运用反垄断法进行间接规制。主导企业实施的价格歧视和纵向价格挤压等行为会引起严重限

制竞争的结果,是一种明显的反竞争行为,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本文的结论也可推广到其他网络产业,因为在诸如电力、铁路等网络产业中,纵向一体化的自由化市场

结构日益成为网络产业市场结构改革的主要趋势。在自由化市场结构下,一个拥有瓶颈设施的主导企业如

果具有实施纵向市场圈定的激励,规制机构应如何进行规制,本文为此提供了一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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